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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样品管理细则（试行） 

1．总  则 

根据《大洋样品管理规定》（大洋协发[2009]4 号），制定本细则。 

本细则规定了大洋样品的现场管理、交接管理、入馆清点与描述入库、

使用管理、属性数据发布管理、降级保存与淘汰管理等内容。 

本细则适用于大洋样品的全程管理。 

 

2  术语与定义 

2.1  大洋样品 

大洋样品是指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以下简称“中国大洋

协会”）组织或参与的大洋资源勘查和科学考察活动所获取的矿石、岩石、

沉积物、海水、生物等实物资源。包括试航和航次执行期间所有实际采集

的实物样品。 

2.2  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是大洋样品现场管理责任人，在航次组织实施单位和航次

临时党委领导下工作，对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负责。 

2.3  样品现场管理员 

样品现场管理员是大洋样品现场管理直接责任人，在首席科学家领导

下工作，对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负责。其职责如下： 

（1）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选取管理与现场分析副样管理； 

（2）站位样品分配计划制定与现场使用样品分配管理； 

（3）保留样品保存与移位管理； 

（4）现场样品资料管理； 

（5）样品现场管理信息维护与系统运行管理； 

（6）样品库房与样品现场保存器材管理； 

（7）岗位工作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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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航次样品交接材料准备与航次样品交接； 

（9）与航次样品管理相关的其他事宜。 

2.4  综合作业组长 

综合作业组长负责大洋样品包装、装箱与标识，对首席科学家负责。 

2.5  现场样品描述人 

现场样品描述人负责现场样品描述，协助现场样品管理员监督和开展

大洋调查现场分析样品的选取，协助样品现场管理员分配现场使用样品，

在样品现场管理员指导下工作，对首席科学家负责。 

2.6  航次任务现场样品使用人 

航次任务现场样品使用人是指在航次开始前提出航次现场使用样品申

请，并获得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的航次相关任务承担者。 

2.7  研究课题现场样品使用人 

研究课题现场样品使用人是指在航次开始前提出航次现场使用样品申

请，并获得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的大洋在研项目或课题承担者。 

2.8  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 

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是航次任务现场样品使用人根据所承担航次任

务要求所需求的样品，须在航次现场用于开展分析测试，或须在航次现场

分取后在特定条件下保存的样品。 

2.9  研究课题现场使用样品 

研究课题现场使用样品是研究课题现场样品使用人根据所承担大洋在

研项目或课题研究工作需要，须在航次现场开展分析测试，或须在航次现

场分取后在特定条件下保存的样品。 

 

3．大洋样品的航次现场管理准备 

3.1  航次现场样品库房准备 

航次现场样品库房一般包括船上常温样品库房、恒温库房、冷冻、冷

藏冰箱、冰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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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现场样品库房准备由调查船负责，实验室主任负责正常运行。 

3.2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准备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一般包括样品周转箱、样品包装材料和样品标识物

品等。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由中国大洋样品馆负责提供。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的种类和数量根据航次实施方案或航次采样计划确

定。 

3.3  样品现场管理系统运行调试准备 

航次开始前，样品馆应在样品现场管理工作电脑上安装大洋样品现场

管理系统软件，并进行系统运行调试和稳定性测试，以确保航次调查期间

样品现场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数据安全。 

3.4  岗位培训 

航次工作开始前应对相关人员进行样品现场管理业务培训和样品现场

管理系统软件操作培训。 

样品现场管理业务培训对象为样品现场管理员、综合作业组长、现场

样品描述人、现场样品使用人等；样品现场管理系统软件操作培训对象为

样品现场管理员。 

岗位培训组织依据《大洋航次现场管理规定（试行）》（大洋协办发

[2010]67 号）实施。 

3.5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运送及搬运上船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运送由样品馆负责，运达时间、地点由样品馆与实

验室主任约定。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搬运上船由航次保障单位负责。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交接上船，需交接双方在《大洋调查上船样品现场

保存器材交接记录表》（附录 A）上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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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洋样品的航次现场管理 

4.1  样品航次现场管理的一般规定 

样品的航次现场管理的始于采集样品置于甲板，终于航次样品交接入

馆。主要内容有： 

（1）现场样品描述、照相、属性数据提取； 

（2）现场样品使用管理； 

（3）现场样品保存管理； 

（4）样品库房与包装器材管理； 

（5）现场样品资料管理； 

（6）现场样品管理信息维护与系统运行管理； 

（7）现场样品交接管理。 

4.2  现场样品描述、照相、属性数据提取 

现场样品描述、照相、属性数据提取的有关规定参见《大洋航次现场

管理规定（试行）》（大洋协办发[2010]67 号）和相关矿种资源勘查规范。 

4.3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管理 

4.3.1  现场样品使用的一般情形 

根据现场样品使用人承担任务不同，现场样品使用有如下情形： 

（1）航次任务现场样品使用； 

（2）研究课题现场样品使用。 

4.3.2  现场使用样品的条件 

4.3.2.1  现场样品使用人资格 

申请现场使用样品，须同时具备如下资格： 

（1）承担大洋航次相关任务或承担在研大洋专项项目、课题； 

（2）航次开始前提出现场使用样品申请（附录 B），并获得中国大洋协

会办公室批准； 

（3）直接参与航次调查。 

4.3.2.2  现场样品使用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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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次任务现场样品使用人应承诺将测试结果直接用于航次现场报

告或航次成果报告，并于航次样品、资料交接时向大洋样品馆和大洋资料

中心提交《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和《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 

（2）现场样品使用人须服从首席科学家及样品现场管理员协调分配，

并承诺在航次样品、资料交接时向大洋样品馆和大洋资料中心提交《现场

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和《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 

4.3.2.3  研究课题申请现场使用样品的必要条件 

研究课题申请现场使用样品，须满足如下情形之一： 

（1）样品分析测试要求高，必须现场开展分析测试工作者； 

（2）航次提供样品包装、保存条件难以满足者。 

4.3.3  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 

4.3.3.1  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类型 

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类型原则上以航次实施方案为准。 

研究课题现场使用样品类型一般限于沉积物、海水和活体生物等。 

4.3.3.2  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量 

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实行总量控制。 

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在数量以航次实施方案为准。研究课题现场使

用样品与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属同类时，研究课题现场使用样品与航次

任务现场使用样品之和不得超过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量。 

大洋生物样品馆现场选取与保存样品按现场使用样品处理，计入可现

场分配使用样品量。 

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量（保留样品量）分类规定如下： 

（1）表层沉积物： 

站位采集的同类表层沉积物样品量≤1 kg 时，全部保留，不得现场分

配使用； 

站位采集的同类表层沉积物样品量>1 kg 时，可现场分配使用超过 1 kg

部分样品的 3/4，即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量为 3*(采集样品量-1)/4 (kg)，

保留样品量为(采集样品量+3)/4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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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资源调查目的采集的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 

站位采集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6 管时，至少保留岩心样品 3管，分别

为第一长、第四长和第五长岩心； 

站位采集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 4~6 管时，至少保留岩心样品 2管，分

别为第一长和第三长岩心； 

站位采集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 2~3 管时，至少保留第一长岩心样品 1

管； 

站位采集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 1管时，不得现场分配使用。 

（3）为环境、生物调查目的采集的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 

站位采集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1管时，至少保留第一长岩心样品1管； 

站位采集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 1管时，至少保留 1/2 管。 

大洋生物样品馆保留的微环境、生物调查目的采集的多管/插管沉积物

岩心样品量暂参照本细则执行。 

（4）海水： 

CTD 采集分层海水样品，各层次至少保留 0.5 升。 

大洋生物样品馆保留海水样品量参照本细则执行。 

（5）大型生物： 

大型生物现场使用分配与管理参照本细则执行，但珍稀，或有特殊意

义的大型生物应制成标本后提交大洋样品馆。 

（6）柱状沉积物岩心 

按航次实施方案计划采集的柱状沉积物岩心样品根据航次实施方案设

计使用，但一般应为样品馆保留 1/2 岩心。 

航次实施方案计划之外采集的柱状沉积物岩心原则上不得现场分配使

用。若需使用，至少应为样品馆保留 1/2 岩心。 

（7）特殊采样方式采集的样品 

ROV、深潜器、保压取样器等方式采集的样品，若属可现场分配使用样

品类型（参见 4.3.3.1 部分），可依照上述规定分配使用。 

（8）其他类型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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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可现场分配使用样品类型（参见 4.3.3.1 部分）的，一般不得现

场使用，确需使用的，应在航次开始前提出申请，且现场使用分配时不得

破坏样品的原始性状和完整性。 

珍贵和稀缺样品原则上不得进行现场分配使用。 

4.3.3.3  现场样品使用人可获得样品量 

现场样品使用人可获得现场使用样品站位数一般不得超过现场使用样

品分配方案规定的站位数。在遵守本细则 4.3.3.2 部分规定和现场使用样

品分配方案的前提下，样品现场管理员有权根据实际采集样品情况对现场

样品使用人获得现场使用样品站位数作适当调整。 

4.3.4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 

4.3.4.1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责任人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由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综合作业组长和现场样品

描述人协助。 

4.3.4.2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依据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依据如下： 

（1）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的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意见或方案； 

（2）样品现场管理员根据现场采集样品情况及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意见

或方案，提出的站位现场使用样品分配计划。 

4.3.4.3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次序 

（1）现场使用样品分配一般先现场分析样品选取； 

（2）现场使用样品分配，应优先为需避免污染和扰动的项目分取样品。 

4.3.4.4  现场使用样品申请、分配工作流程 

现场使用样品申请、分配按如下流程进行： 

（1）航次开始前，现场使用样品申请人视现场使用大洋样品的情形（本

细则 7.1.1.1 部分）提交《大洋调查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申请书》（附录

B-1）和《大洋研究课题现场使用样品申请书》（附录 B-2）； 

（2）样品馆受理样品使用申请，并依据本细则 4.3.2.1 部分对样品使

用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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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品馆编制研究课题现场样品使用申请人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

报告，并依据本细则 7.3.1.1 部分编制现场使用样品分配建议或方案（草

案）； 

（4）样品馆将现场使用样品分配建议或方案（草案）提交大洋样品管

理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送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或直接报送中

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审核批准； 

（5）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将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意见或方案反馈航次组

织实施单位、样品馆、首席科学家及样品现场管理员； 

（6）样品馆将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意见或方案转发现场使用样品申请

人； 

（7）样品现场管理员根据现场采集样品情况及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意见

或方案，提出的站位现场使用样品分配计划，报首席科学家批准； 

（8）现场样品描述人依据经首席科学家批准同意的站位现场使用样品

分配计划监督或开展现场品位分析样品的选取工作，经样品现场管理员登

记（附录 C-1）后，交送现场样品品位分析人。现场分析样品选取原则参见

《大洋样品管理规定》第十六条。 

（9）样品现场管理员、综合作业组长和现场样品描述人依据经首席科

学家批准同意的站位现场使用样品分配计划，分配现场使用样品，经样品

现场管理员登记（附录 C-1、C-2）后，分发各现场样品使用人。 

（10）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编制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附录 D、E、F、

G、H、I），并在负责航段工作结束，行将离船前，将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

表交接下一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 

（11）航次任务结束，航次样品、资料验收时，由末航段样品现场管

理员负责将整个航次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附录 D、E、F、G、H）分类编

目、装订，协助首席科学家移交工作。 

4.3.5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争议的解决 

航次开始前，现场样品使用申请人如对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方案有异议，

可提出申诉意见，由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最后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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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调查作业期间，现场样品使用人如对站位现场使用样品分配计划

有异议，可提出申诉意见，由首席科学家最后裁定。 

4.3.6  现场品位分析副样管理 

矿石样品进行现场品位分析制样时，应保留副样，并逐件登记（附录 J）。

每件现场分析副样一般不得少于 50 g。 

航次调查作业期间，现场品位分析副样由现场样品品位分析人管理，

航段调查作业结束后，由现场样品品位分析人将现场分析副样及《大洋调

查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移交样品现场管理员保管。 

样品现场管理员在负责航段工作结束，行将离船前，将所负责航段和

已完成航段现场分析副样及《大洋调查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

交接下一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 

航次任务结束，航次样品、资料验收时，由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将

整个航次现场分析副样及《大洋调查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协

助首席科学家提交样品馆。 

4.4  现场样品保存管理 

4.4.1  现场样品保存一般要求 

除现场使用样品外，其余样品一般应全部妥善入库保存。 

完成现场品位分析样品选取和现场使用样品分配后，若站位同类表层

沉积物样品剩余量大于 30 kg，可以丢弃至 30 kg。若站位采集岩石碎块（长

径<5 cm）样品量大于 10 kg，可以丢弃至 10 kg。其他类型样品均不得现

场丢弃。 

现场丢弃样品须经首席科学家签字同意，并在《大洋调查现场样品管

理信息一览表》（附录 C-1、C-2）中注明。 

4.4.2  样品包装、标识、装箱管理 

4.4.2.1  样品包装、标识、装箱管理责任人 

综合作业组长是站位样品包装、标识、装箱责任人。 

4.4.2.2  样品包装与标识 

各类样品按如下方式包装、标识： 

 9



（1）块状样品、表层沉积物样品、大型生物样品： 

A．在样品袋上以黑色油性防水笔或油漆笔书写站位号或样品号，要求

字体规范、字迹规整、清晰； 

B．将样品装入样品袋，同一站位有多类样品时，一般应分类包装； 

C．填写“大洋样品装箱单”（附录 K-1），装塑料袋后置入样品袋； 

D．密封样品袋。 

（2）沉积物岩心样品： 

A．截去岩心管上端无样品空管； 

B．分别以红色和白色管头封堵岩心管上、下端，以透明胶带缠绕固定； 

C．擦干管身，以黑色油性防水笔或油漆笔在管身上书写站位号或样品

号（左侧为“顶”），注明“顶”、“底”，要求字体规范、字迹规整、清晰； 

E．填写“大洋岩心样品签”（附录 K-2）后贴于管身（左侧为“顶”），

并以透明胶带缠绕保护。 

（3）富钴结壳浅钻岩心样品： 

A．按照富钴结壳浅钻岩心样品长度截取样品管； 

B．将岩心样品置入样品管，若岩心样品碎裂，但经识别可以恢复层位

时，应将碎裂各段按次序恢复、固定后置入样品管； 

C．分别以红色和白色管头封堵岩心管上、下端，以透明胶带缠绕固定； 

D．以黑色油性防水笔或油漆笔在管身上书写站位号或样品号（左侧为

“顶”），注明“顶”、“底”，要求字体规范、字迹规整、清晰； 

F．填写“大洋岩心样品签”（附录 K-2）后贴于管身（左侧为“顶”），

并以透明胶带缠绕保护。 

（4）海水： 

A．以黑色油性防水笔或油漆笔在样品瓶上书写站位号或样品号，注明

采样层次，要求字体规范、字迹规整、清晰； 

B．取样的瓶子应灌装稀酸（0.1 %硝酸或盐酸加蒸馏水）保存。取样

时，倒掉稀酸，以同层次海水清洗样品瓶三次；取样时需戴实验用聚乙烯

材质手套，操作时不得碰触样品瓶和瓶盖内侧，取下瓶盖时面朝下拿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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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C．灌装海水时，取样管应与瓶口保持距离，不得置于样品瓶内，不得

触碰样品瓶内壁或瓶口； 

D．用液枪加入（未稀释的）超纯硝酸或超纯盐酸，加入量为每 1000 ml

海水 1 ml；液枪头应用 10 %硝酸或者盐酸 (优级纯) 清洗三次，再用纯蒸

馏水清洗三次（清洗过程同取液过程）。 

E．密封样品瓶； 

F．填写“大洋海水样品签”（附录 K-3）后贴于样品瓶身，并以透明胶

带缠绕保护。 

4.4.2.3  样品装箱与标识 

样品按如下方式装箱、标识： 

航次采集的样品一般应装入“中国大洋样品馆（库）样品周转箱”或

“中国大洋样品馆（库）浅钻岩芯样品周转箱”保存。 

同一站位样品装入多个样品周转箱时，应分别注明各箱中所装样品类

型及数量（附录 C-1、C-2）。不同站位的样品一般不得装入同一样品周转箱

中。 

完成样品装箱后，以黑色防水笔填写“大洋样品装箱卡”（附录 K-4），

贴于样品周转箱顶盖左上角。 

4.4.3  样品存放入库 

4.4.3.1  冷冻、冷藏样品存放入库 

需冷冻、冷藏样品，在完成包装、标识后应及时入库，入库工作由综

合作业组长和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登记存放位置（附录 C-1、C-2）。 

富钴结壳浅钻岩心样品、沉积物样品、海水样品等一般应冷藏保存。 

4.4.3.2  常温保存样品存放入库 

航段调查作业期间，常温保存样品装箱后可临时保存于甲板指定位置，

但在航段调查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存入船上常温样品库房。 

常温保存样品搬运入库由首席科学家组织实施，实验室主任负责载货

电梯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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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保存样品搬运入库时，须有样品现场管理员在场，做好样品存放

位置变更记录（附录 C-1）。 

4.4.4  甲板存放大块样品管理 

大块样品难以装箱时可存放于甲板指定位置，登记存放位置（附录

C-1）。 

4.4.4.1  甲板存放大块样品标识 

存放于甲板的大块样品应逐一标识，具体方法是以白色油漆在样品一

平整面上涂刷，待油漆变干后以黑色油性防水笔或油漆笔在涂白处书写采

样站位号或样品号。 

甲板保存大块样品的标识由综合作业组长和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登

记存放位置（附录 C-1）。 

甲板保存样品应逐一拍照，拍照要求参见《大洋航次现场管理规定（试

行）》（4.2.4.2.4 部分）（大洋协办发[2010]67 号）。 

4.4.4.2  甲板存放大块样品移位 

因作业需要，对甲板存放大块样品移位处理时应轻搬轻放，以免损伤

采样站位号或样品号，致其不可辨认。 

若对甲板保存大块样品作移位处理时损伤采样站位号或样品号，应及

时重新予以标识，具体方法参见本细则 4.4.4.1 部分。 

甲板存放大块样品移位处理，须有样品现场管理员在场，做好样品存

放位置变更记录（附录 C-1）。 

4.4.4.3  甲板存放大块样品碎裂处理 

甲板存放大块样品因故碎裂后，若碎裂样品可以装入样品周转箱，应

包装后装入样品周转箱保存，样品包装、装箱与标识办法参见本细则 4.4.2

部分；若碎裂样品仍不能装入样品周转箱，应逐一分别标识，标识办法参

见本细则 4.4.4.1 部分。 

甲板存放大块样品碎裂处理，须有样品现场管理员在场，做好碎裂样

品重新标识与存放位置变更记录（附录 C-1）。 

4.4.5  现场样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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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现场安全管理由首席科学家负责，样品现场管理员协助首席科

学家开展具体工作，确保所在航段及已完成航段样品的安全保存。 

4.5  样品库房与包装器材管理 

4.5.1  责任人 

样品现场管理员是样品库房与包装器材管理责任人，实验室主任协助

负责样品库房运行管理。 

4.5.2  样品库房管理 

样品现场管理员应定期巡视库房、检查冷冻、冷藏冰箱、冰柜运行情

况，发现异常及时与实验室主任沟通。 

常温库房内未使用样品周转箱与已使用样品周转箱应分区存放。航段

调查作业结束，样品搬运入库存放时须在样品库房内移出空闲位置放置已

使用样品周转箱，不得将已使用样品周转箱置于未使用样品周转箱之上。 

4.5.3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管理 

样品现场保存器材应存放于船上固定位置。 

样品现场管理员应随时了解样品现场包装器材使用情况，及时提出样

品现场包装器材补充建议。 

4.6  现场样品资料管理 

4.6.1  现场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 

4.6.1.1  责任人 

现场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填报和整理责任人是样品现场管理员。 

4.6.1.2  报表类型 

现场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包括： 

（1）现场样品管理信息登记表（附录 C）； 

（2）采集样品清单（附录 D）； 

（3）样品现场照片清单（附录 E）； 

（4）现场品位分析样品登记表（附录 F）； 

（5）现场使用样品登记表（附录 G）； 

（6）现场使用样品分类汇总表（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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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交接样品清单（附录 I）； 

（8）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 

4.6.1.3  报表整理一般要求 

（1）现场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应分类整理、装订，装订成册资料均

应编制目录； 

（2）现场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可整个航次统一整理，按资料类型分

册装订，也可分航段整理，按资料类型、航段分册装订； 

（3）整个航次报表统一整理时，资料整理责任人为末航段样品现场管

理员；分航段整理时，资料整理责任人为各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 

（4）报表排序 

装订成册报表按如下要求排序： 

A．整个航次报表装订为一册时，一级排序要素为资料类型，二级排序

要素为样品类型，三级排序要素为航段，四级排序要素为采样站位号（按

ASCII 码）； 

B．整个航次报表分类型装订为成时，一级排序要素为样品类型，二级

排序要素为航段，三级排序要素为采样站位号（按 ASCII 码）； 

C．整个航段报表分航段装订为一册时，一级排序要素为资料类型，二

级排序要素为样品类型，三级排序要素为采样站位号（按 ASCII 码）； 

D．各航段各类报表分别装订为成时，一级排序要素为样品类型，二级

排序要素为采样站位号（按 ASCII 码）； 

E．现场使用样品登记表以申请书编号排序。 

（5）资料封面制作 

所有装订成册报表均应制作封面，封面应注明“资料名称”、“航次”、

“调查船”、“首席科学家”、“船长”等信息，分航段、样品类型整理资料

需注明“航段”、“样品类型”等信息。 

资料封面格式参照《大洋航次现场管理规定（试行）》（大洋协办发

[2010]67 号）。 

4.6.1.4  整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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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次采样作业结束至返航期间，由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整理整

个航次样品管理数据清单报表，做好航次样品、资料交接准备。 

航段采样作业结束至靠港休整期间，由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整理

所在航段样品资料，做好与下一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工作交接准备。 

4.6.2  样品现场分析测试数据报告 

4.6.2.1  责任人 

《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编制责任人为现场样品品位分析人； 

《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编制责任人为现场样品使用人。 

4.6.2.2  数据报告管理 

航段调查作业结束后，由现场样品品位分析人将《现场样品品位分析

数据报告》移交样品现场管理员。 

航段调查作业结束后，由现场样品使用人将《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

报告》移交样品现场管理员。 

样品现场管理员在负责航段工作结束，行将离船前，将所负责航段和

已完成航段《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与《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

告》交接下一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 

航次任务结束，航次样品、资料验收时，由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将

整个航次《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与《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

协助首席科学家提交样品馆。 

4.6.2.3  数据报告整理一般要求 

（1）样品现场分析测试数据报告装订成册时均应编制目录。 

（2）《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与《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

可整个航次统一整理，也可分航段整理。 

（3）整个航次统一整理时，样品现场分析测试数据报告整理责任人为

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分航段整理时，样品现场分析测试数据报告整理

责任人为各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 

（4）资料排序 

整个航次《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装订成一册时，按航段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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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航次《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装订成一册时，按申请书编

号排序。 

（5）封面制作 

《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与《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封

面制作参照《大洋航次现场管理规定（试行）》（大洋协办发[2010]67 号）。 

4.6.2.4  整理时间 

《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与《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按

航次统一整理时，整理时间为末航段调查作业结束至返航靠港期间； 

《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与《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分

航段整理时，整理时间为各航段调查作业结束至靠港休整期间。 

4.7  现场照片整理 

4.7.1  责任人 

样品现场管理员是现场照片整理责任人。 

4.7.2  样品现场照片拷贝与处理 

样品现场管理员应定时拷贝样品现场照片，并对照片做必要的处理。 

常见样品照片处理有： 

（1）照片遴选  现场照片一般不得删除，仅当同一照片由多个文件时，

可对聚焦不准、图像模糊的照片做删除处理；  

（2）照片旋转  根据需要，对照片做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90 度处理。 

4.7.3  现场照片更名 

现场照片命名方法为： 

（1）站位样品总体照片，文件名为“站位号-B”，同一站位有多个站

位样品总体照片文件时，文件名分别为“站位号-B1、站位号-B2、……”； 

（2）站位各类样品分类照片，文件名为“站位号-样品类型-B”，同一

站位同类样品有多个照片文件时，文件名分别为“站位号-样品类型-B1、

站位号-样品类型-B2、……”； 

（3）现场工作照片，文件名为“工作站位号-W”，同一站位有多个现

场工作照片文件时，文件名分别为“工作站位号-W1、工作站位号-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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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照片，可参照以上方法更名。 

4.8  样品现场管理信息维护与系统运行管理 

4.8.1  责任人 

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样品现场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管理，是所在航段样

品现场管理信息与航段信息维护、样品现场管理数据清单报表导出责任人。 

首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是航次信息维护责任人，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

员为整个航次样品现场管理数据清单报表导出责任人。 

4.8.2  样品现场管理信息维护 

样品现场管理信息维护内容如下： 

（1）航次信息； 

（2）航段信息； 

（3）站位基本信息； 

（4）站位采集样品信息； 

（5）站位样品描述信息； 

（6）站位现场分析样品信息； 

（7）站位现场使用样品信息； 

（8）站位保留样品信息； 

（9）站位保留样品存放信息。 

4.8.3  数据清单报表导出 

4.8.3.1  导出数据清单报表类型 

航段调查作业结束后，应自样品现场管理信息系统导出样品管理数据

清单报表。可导出数据清单报表包括： 

（1）现场样品管理信息登记表（附录 C）； 

（2）采集样品清单（附录 D）； 

（3）样品现场照片清单（附录 E）； 

（4）现场品位分析样品登记表（附录 F）； 

（5）现场使用样品登记表（附录 G）； 

（6）现场使用样品分类汇总表（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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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交接样品清单（附录 I）； 

（8）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 

（9）交接记录表（附录 L）。 

4.8.3.2  导出数据清单报表整理 

数据清单报表导出后，应及时打印，并与原始纸质记录校对。导出数

据清单报表打印文件整理方法参照本细则 4.6.1 部分。 

4.8.4  样品管理系统运行管理 

样品现场管理员应定期对样品现场管理系统运行电脑进行维护，确保

样品现场管理系统正常运转和样品管理数据安全。 

4.9  样品现场管理员岗位工作交接 

样品现场管理员在负责航段工作结束，行将离船前，应与下一航段样

品现场管理员进行工作交接，填写《大洋调查样品现场管理员工作交接记

录表》（附录 M）。 

4.9.1  交接时间与方式 

样品现场管理员的工作交接应在航段作业结束靠港休整期间进行，具

体交接方式参见《大洋航次现场管理规定（试行）》（大洋协办发[2010]67

号）。 

4.9.2  交接内容 

样品现场管理员岗位工作交接内容如下： 

（1）现场品位分析副样； 

（2）现场样品管理文件数据； 

（3）现场样品品位分析数据报告； 

（4）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 

（5）样品现场管理信息系统及运行； 

（6）样品现场保存情况； 

（7）样品库房与样品现场保存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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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洋样品的交接管理 

5.1  样品交接入馆的一般情形 

样品交接入馆一般可分为如下两种情形： 

（1）航次调查结束后的样品交接； 

（2）航次执行期间先行运送回国样品交接。 

5.2  交接内容 

5.2.1  航次样品 

（1）航次实施方案计划采集的各类样品； 

（2）航次实施方案计划之外采集的各类样品； 

（3）现场分析副样。 

5.2.2  相关文件资料 

5.2.2.1  样品采集记录文件 

（1）现场报告； 

（2）样品采集作业班报； 

（3）采集样品描述记录表。 

5.2.2.2  样品管理记录文件 

（1）现场样品管理信息登记表（附录 C）； 

（2）现场品位分析样品登记表（附录 F）； 

（3）现场使用样品登记表（附录 G）； 

（4）现场使用样品分类汇总表（附录 H）； 

（5）交接记录表（附录 L）。 

（6）样品现场管理员工作交接记录表（附录 M） 

5.2.2.3  样品现场分析测试数据报告 

（1）现场品位分析样品数据报告； 

（2）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 

5.2.2.4  样品及样品照片清单 

（1）采集样品清单（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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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样品现场照片清单（附录 E）； 

（3）交接样品清单（附录 I）； 

（4）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 

5.2.3  相关电子文档 

5.2.3.1  样品采集记录文件 

（1）样品现场照片； 

（2）样品采集作业班报； 

（3）采集样品描述记录表。 

5.2.3.2  样品管理记录文件 

（1）现场样品管理信息登记表（附录 C）； 

（2）现场品位分析样品登记表（附录 F）； 

（3）现场使用样品登记表（附录 G）； 

（4）现场使用样品分类汇总表（附录 H）； 

（5）交接记录表（附录 L）。 

（6）样品现场管理员工作交接记录表（附录 M） 

5.2.3.3  样品现场分析测试数据报告 

（1）现场品位分析样品数据报告； 

（2）现场使用样品测试数据报告； 

5.2.3.4  样品及样品照片清单 

（1）采集样品清单（附录 D）； 

（2）样品现场照片清单（附录 E）； 

（3）交接样品清单（附录 I）； 

（4）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 

5.2.4  样品现场管理数据库 

航次样品交接时，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将整个航次样品现场管

理数据库协助首席科学家移交样品馆。 

5.3  航次结束后的样品、资料交接管理 

5.3.1  交接责任人 

 20



样品交接前可由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负责整理整个航次样品管理资

料和样品交接文件，由末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协助首席科学家汇交，也可

由各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分航段整理样品管理资料和样品交接文件，协助

首席科学家分别汇交。 

分航段存放的特殊样品和分航段整理的特殊资料应由航段样品现场管

理员负责协助首席科学家汇交。 

5.3.2  交接时间 

航次结束后的样品、资料交接时间由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确定。 

文件资料和电子文档一般应先于样品交接。 

5.3.3  交接地点 

航次结束后的样品、资料交接地点一般为航次调查船。 

5.3.4  样品清点交接 

5.3.4.1  样品清点依据 

周转箱装样品清点以《周转箱装样品及样品周转箱清点工作表》（附表

N-1）为依据，逐箱清点，必要时应开箱抽查。 

各类岩心样品以相应《交接样品清单》（附录 I-2、I-5）为依据，逐一

清点。 

海水样品以《海水样品管理信息登记表》（附录 C-2）为依据，逐一清

点。 

现场品位分析副样以《现场品位分析副样清单》（附录 J）为依据，逐

一清点。 

未装箱大块样品分别以《大块样品清点工作表》（附表 N-2）为依据，

逐一清点。 

5.3.4.2  样品交接程序 

完成航次样品清点交接后，汇交负责人与接收负责人应在《样品交接

记录表》（附录 L-1）和《下船样品及样品现场保存器材交接记录表》（附录

N）上签字确认。 

若周转箱装样品难以逐站清点，可按《周转箱装样品及样品周转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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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交接工作表》（附录 N-1）逐箱清点，汇交负责人与接收负责人在《下船

样品及样品现场保存器材清点交接记录表》（附录 N）签字确认。待样品接

收入馆后，由样品馆逐站清点、核实交接样品数据，在《样品交接记录表》

（附录 L-1）上签字确认后，寄送交接责任人。 

5.3.5  文件资料清点交接 

5.3.5.1  文件资料清点依据 

文件资料以《样品相关文件资料交接记录表》（附录 L-2）为依据，逐

份清点。 

5.3.5.2  文件资料交接程序 

对照《样品相关文件资料交接记录表》（附录 L-2）清点文件资料无误

后，由汇交负责人与接收负责人签字确认。 

5.3.6  电子文档清点交接 

5.3.6.1  电子文档清点依据 

电子文档以《样品相关电子文档交接记录表》（附录 L-3）为依据，逐

一清点。 

5.3.6.2  电子文档交接程序 

对照《样品相关电子文档交接记录表》（附录 L-3）清点电子文档无误

后，由汇交负责人与接收负责人签字确认。 

5.3.7  样品包装器材清点交接 

5.3.7.1  样品包装器材清点依据 

样品包装器材以《下船样品及样品现场保存器材交接记录表》（附录 N）

为依据，逐类清点。 

5.3.7.2  样品包装器材交接程序 

对照《下船样品及样品现场保存器材交接记录表》（附录 N）清点样品

包装器材无误后，由汇交负责人与接收负责人签字确认。 

5.4  航次执行期间样品先行运送回国管理 

5.4.1  航次执行期间先行运送回国样品 

航次执行期间如下样品可先行运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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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完成航段调查样品； 

（2）因保存条件特殊，已分配现场使用样品。 

5.4.2  已完成航段调查样品先行运送回国的可能情形 

具备已完成航段调查样品先行运回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时，满足如下情

形之一者，可以运送航次调查样品回国： 

（1）航次实施方案中已明确调查样品运送回国计划的，按样品运送回

国计划执行； 

（2）航次调查船上样品库房已满，样品现场存储空间紧张的，经请示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同意，可将已完成航段调查样品整体运送回国； 

（3）因工作汇报、成果展示等需要，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可委托航次

组织实施单位运送典型样品回国。 

5.4.3  已分取现场使用样品先行运送回国的必要条件 

已分取现场使用样品先行运送回国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样品工作要求高，须及时开展工作，但航次现场分析测试条件不

能满足； 

（2）航次筹备阶段提出现场使用样品运送回国申请，并获得中国大洋

协会办公室批准； 

（3）具备样品先行运回国内的国内国际环境。 

5.4.4  样品先行运送回国组织实施 

样品先行运送回国在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领导下，由航次保障单位组

织实施。 

5.4.5  先行运送回国样品、资料交接管理 

航次执行期间已完成航段调查样品先行运送回国时，需同时运回样品

相关文件资料，交接内容和程序与航次结束后的样品交接相同。 

5.4.5.1  交接责任人 

先行运送回国样品、资料交接责任人一般为运送回国样品、资料形成

航段样品现场管理员。运送回国样品、资料形成航段样品管理员仍留船工

作的，由航次指定汇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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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2  交接时间 

先行运送回国样品、资料交接时间由航次组织实施单位与中国大洋样

品馆商定。 

5.4.5.3  交接地点 

先行运送回国样品、资料交接地点一般为中国大洋样品馆。 

5.4.5.4  样品、资料清点交接 

先行运送回国样品、文件资料和电子文档的清点交接分别参见本细则

5.3.4、5.3.5 和 5.3.6 部分。 

 

6．大洋样品入馆清点与描述入库 

6.1  样品入馆清点 

6.1.1  入馆清点时限 

样品馆一般应于样品接收入馆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入馆样品清点。 

6.1.2  入馆清点工作内容 

样品入馆清点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1）接收入馆样品分类型、航段排序，跨航段混装样品装箱调整； 

（2）接收入馆样品分类称重、登记（附录 O）； 

（3）编制《中国大洋样品馆入馆样品清单》（附录 P）； 

（4）样品相关文件资料、电子文档分类整理； 

（5）样品相关文件资料复制、装订； 

（6）航次信息、航段信息、站位信息补充录入、校对； 

（7）采集样品信息、样品描述信息、样品现场管理信息、接收入馆样

品信息补充录入、校对； 

（8）航次样品接收、清点工作报告编制。 

6.1.3  入馆清点结果反馈 

完成样品入馆清点后，样品馆应将航次样品入馆情况反馈汇交负责人。 

若清点结果与《样品交接记录表》（附录 L-1）相同，接收负责人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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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交接记录表》（附录 L-1）上签字确认，盖章后寄送汇交负责人；若

清点结果与航次样品交接记录表不同，样品馆应编制《入馆样品统计表》（附

录 Q），经接收负责人签字确认，盖章后，连同《样品交接记录表》（附录

L-1）一并寄送汇交负责人。 

6.1.4  样品接收、清点工作报告编制时限 

样品馆一般应于样品接收入馆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接收与入馆清

点工作报告编制。 

6.2  样品描述入库 

6.2.1  样品描述入库工作时限 

样品描述入库可于样品入馆清点后进行，也可与样品入馆清点同时进

行。 

样品馆一般应于样品接收入馆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描述入库。 

6.2.2  样品描述入库工作内容 

样品描述入库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1）样品分类、编码； 

（2）样品属性数据提取； 

（3）样品包装、装箱及标识； 

（4）样品入库存放与库存信息维护。 

6.2.3  样品分类、编码 

6.2.3.1  样品分类 

样品描述入库时，应按自然类型分类描述。 

6.2.3.2  样品编码 

样品描述入库时，须按件编制样品编码。 

6.2.4  样品属性数据提取 

样品馆应系统提取入馆样品信息，必要时逐站描述（附录 R）。 

对库存样品，应逐件描述，确定分类、提取描述信息、称取重量、量

取大小（附录 S），并在样品管理系统中录入样品属性信息。 

6.2.5  样品包装、装箱及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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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样品应按件包装，在包装袋上以黑色油性签字笔或油漆笔书写样

品编号，粘贴样品条码。 

需装箱保存样品按库存类型分类装箱，同一库存类型各站位样品顺序

装入样品存储箱，粘贴样品存储位置码。 

6.2.6  样品入库存放与库存信息维护 

样品按库存类型选择存放库房，按库存状态选择库内存放位置。 

样品存放入库后应在《库存样品描述记录表/库存样品登记表》（附录 S）

中记录样品存放位置信息，并在样品管理系统中录入样品存储位置码和样

品存储箱箱号。 

6.2.7  样品描述入库工作报告编制时限 

样品馆一般应于样品接收入馆后45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描述入库工作

报告编制。 

样品描述入库与入馆清点同时进行时，样品馆一般应于样品接收入馆

后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入馆整理工作报告编制。 

6.3  入馆样品资料整理 

样品描述入库工作结束后，应及时整理入馆样品资料。 

6.3.1  入馆样品资料类型 

入馆样品资料包括如下类型： 

（1）入馆样品清点整理工作表（附录 O）； 

（2）入馆样品清单（附录 P）； 

（3）入馆样品统计表（附录 Q）； 

（4）样品室内描述记录表（附录 R）； 

（5）库存样品描述记录表/库存样品登记表（附录 S）； 

（6）站位样品综合信息表（附录 T）。 

6.3.2  入馆样品信息数据清单报表导出 

航次样品描述入库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自样品管理系统导出、打印入

馆样品信息数据清单报表。可自样品管理系统导出、打印的入馆样品信息

报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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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馆样品清单（附录 P）； 

（2）入馆样品统计表（附录 Q）； 

（3）样品室内描述记录表（附录 R）； 

（4）库存样品描述记录表/库存样品登记表（附录 S）； 

（5）站位样品综合信息表（附录 T）。 

6.3.3  入馆样品信息数据校对 

自样品管理系统导出样品信息报表后，应及时与入馆样品资料互校。

若互校有误，应及时查实更改；若互校无误，应及时整理装订。 

6.3.4  资料整理一般要求 

入馆样品资料整理 

（1）入馆样品纸质资料应分类整理、装订，装订成册资料均应编制目

录； 

（2）入馆样品纸质资料可整个航次统一整理，按资料类型分册装订，

也可分调查海区整理，按资料类型、调查海区分册装订； 

（3）资料排序 

入馆样品资料一般以资料类型和样品类型为单位分册整理，分级排序。 

各类样品同类资料装订一册时，一级排序要素为样品类型，二级排序

要素为调查海区，三级排序要素为航段，四级排序要素为采样站位号（按

ASCII 码）。 

同类资料按样品类型分册装订时，一级排序要素为调查海区，二级排

序要素为航段，三级排序要素为采样站位号（按 ASCII 码）。 

6.3.3.2  封面制作 

所有成册资料均应制作封面，封面应注明“资料名称”、“航次”等信

息，分海区、航段、样品类型整理资料需注明“海区”、“航段”和“样品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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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洋样品使用管理 

7.1  样品使用申请 

7.1.1  申请使用样品的一般情形 

申请使用样品有申请使用现场样品和申请使用库存样品两种情形。 

使用大洋样品，均需提出申请。 

7.1.1.1  申请使用现场样品的一般情形 

申请使用现场样品的情形如下： 

（1）航次现场任务承担者； 

（2）大洋生物样品馆； 

（3）大洋航次报告编写任务者； 

（4）大洋专项研究项目或课题承担者。 

7.1.1.2  申请使用库存样品的一般情形 

申请使用库存样品的情形如下： 

（1）大洋航次报告编写任务者； 

（2）大洋专项研究项目或课题承担者； 

（3）承担非大洋研究项目或课题，研究大洋相关领域科学问题者； 

（4）未承担大洋课题，且所承担非大洋课题不研究大洋相关领域科学

问题，但参加大洋航次调查工作者； 

（5）教学、科普展示等社会公益事业者； 

（6）国际合作研究或样品交换者。 

7.1.2  样品使用申请通知发布 

7.1.2.1  样品使用申请通知发布的一般情形 

样品使用集中分配一般应发布使用申请通知。 

如下情形，根据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授权，样品馆应发布样品使用申

请通知： 

（1）在大洋航次开始前，发布现场使用样品申请通知； 

（2）完成大洋航次样品入馆清点后，发布航次样品使用申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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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使用非集中分配一般不发布通知。 

7.1.2.2  发布时间 

现场样品使用申请通知发布时间一般为航次实施方案确定后。 

库存样品使用申请通知发布时间一般为航次样品入馆清点结束后。 

7.1.2.3  发布形式与范围 

现场使用样品申请通知一般通过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网站、大洋样品

馆网站公开发布，同时传真至全体参加航次科研业务单位、大洋研究类项

目、课题承担单位和大洋调查航次/航段首席科学家、各研究项目责任专家

和各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并以电子邮件发送大洋调查航次/航段首席科学

家、各研究项目责任专家和各课题负责人。 

库存样品使用申请通知一般通过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网站、大洋样品

馆网站公开发布，同时传真至全体大洋研究类项目、课题承担单位和大洋

调查航次/航段首席科学家、各研究项目责任专家和各课题负责人所在单

位，同时以电子邮件发送航次/航段首席科学家、各研究项目责任专家和各

课题负责人。 

7.1.3  样品使用申请材料 

7.1.3.1  样品使用申请书 

申请大洋样品，根据申请使用样品的情形，填报相应样品使用申请书： 

（1）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1）、（2）、（3）情形的，需填报《大

洋调查航次任务现场使用样品申请书》（附录 B-1）； 

（2）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4）情形的，需填报《大洋研究课题

现场使用样品申请书》（附录 B-2）； 

（3）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1）、（2）、（3）、（4）情形的，需填报

《研究项目/课题使用大洋样品申请书》（附录 U-1）； 

（4）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5）、（6）情形的，需填报《公益事业

使用/借用大洋样品申请书》（附录 U-2）。 

7.1.3.2  承担任务证明材料 

（1）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3）、7.1.1.2 部分（1）情形的，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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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洋航次报告编写任务分工材料，或说明情况； 

（2）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4）、7.1.1.2 部分（2）、（3）、（4）情

形的，第一次申请使用大洋样品，需提供项目/课题批准通知等可证明研究

工作获得资助的材料； 

（3）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5）情形的，需提供可阐明教学内容

与所申请样品关联性的材料，或所承担展览、展示活动与所申请样品关联

性的材料； 

（4）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6）情形的，需提供国际合作研究经

费落实情况相关材料、国际合作研究或样品交换协议。 

7.1.3.3  所需样品证明材料 

（1）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4）、7.1.1.2 部分（2）、（3）、（4）情

形的，第一次申请使用大洋样品，需提供项目/课题合同书复印件或课题实

施计划书复印件等可说明研究内容与所需样品类型、数量的材料； 

（2）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3）、（4）情形的，需提供现场获取样

品必要性的说明文件； 

（3）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1）、（2）、7.1.1.2 部分（1）情形的，

无需提供此项材料； 

（4）其他情形视情况提供此项材料。 

7.1.4  样品使用申请审核 

样品使用申请书提交前需按如下要求签署审核意见： 

（1）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1）、（2）、（3）情形的，需由航段首

席科学家、航次首席科学家签署审核意见； 

（2）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4）、7.1.1.2 部分（2）情形的，需由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和子项目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 

（3）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1）、（4）情形的，需由课题负责人所

在单位和航段首席科学家签署审核意见。 

（4）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3）情形的，需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

位签署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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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5）、（6）情形的，需由申请人所在单

位签署审核意见。 

7.1.5  提交方式 

7.1.5.1  在线申请 

申请使用/借用大洋样品，可在大洋样品馆网站样品使用管理系统实名

注册，登录后在线填写申请书，完成后确认提交。同时下载系统生成的申

请书电子文档，经打印、签字、签署审核意见（参照本细则 7.1.4 部分）、

加盖所在单位印章后，与其他材料一并寄送样品馆。 

7.1.5.2  离线申请 

申请使用/借用大洋样品，可登录大洋样品馆网站下载相应申请书，填

写后将申请书电子文档以电子邮件发至指定邮箱，同时将经签字、签署审

核意见（参照本细则 7.1.4 部分），加盖所在单位印章的申请书文本与其他

材料一并寄送样品馆。 

7.1.6  样品使用申请提交时限 

样品使用集中申请应在通知约定时限前提交申请材料。 

样品使用非集中申请可随时提交申请材料。 

7.2  样品使用申请受理 

7.2.1  样品使用申请材料齐全性检查与申请受理 

接收大洋样品使用申请后，样品馆应对申请材料进行齐全性检查。确

认申请材料齐全后，应受理样品使用申请，并将样品使用申请受理信息及

时反馈样品使用申请人。若发现申请材料不全，应及时与样品使用申请人

联系，补齐申请材料。 

航次样品使用集中分配前一般不受理非集中申请。 

7.2.2  样品使用申请人资格审查 

7.2.2.1  现场样品使用人资格 

现场样品使用人资格见本细则 4.3.2.1。 

7.2.2.2  入馆样品使用人资格 

申请使用大洋入馆样品，须具备如下资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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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担大洋航次现场报告或航次报告编写任务； 

（2）承担大洋专项研究项目或课题； 

（3）承担非大洋研究项目或课题，研究大洋相关领域科学问题； 

（4）未承担大洋课题，且所承担非大洋课题不研究大洋相关领域科学

问题，但参加大洋航次调查工作； 

（5）申请大洋样品用于教学、科普展示等社会公益事业； 

（6）申请大洋样品用于国际合作研究或样品交换。 

7.2.3  申请信息登记 

离线申请，受理样品使用申请时，应在样品使用管理系统维护申请书

信息，分配样品使用申请编号。 

7.2.4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 

受理样品使用申请时，样品馆应编制申请人获得既往申请样品使用情

况评估报告，供大洋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和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审批样品

使用申请时参考。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报告包括既往使用样品、分析测试数据提交及

成果提交等内容。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报告的时间涵盖范围一般为 5年。 

7.3  样品使用分配建议编制与提交 

受理样品使用申请后，样品馆应提出样品使用分配建议，提交样品管

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或直接提交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审核批准。 

集中受理样品使用申请时，除针对各项申请分别提出样品使用分配建

议外，一般应综合各项申请样品分配建议，编制样品使用分配方案（草案）。 

7.3.1  样品使用分配建议编制依据 

7.3.1.1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建议编制依据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建议编制依据包括： 

（1）航次实施方案及航次采样计划； 

（2）申请人承担大洋航次相关任务或承担大洋研究课题情况及样品需

求； 

 32



（3）航次样品现场使用总体需求； 

（4）单件样品分配量； 

（5）样品使用申请人获得既往样品使用效益。 

7.3.1.2  入馆样品使用分配建议编制依据 

入馆样品使用分配建议编制的依据包括： 

（1）入馆样品情况； 

（2）样品使用申请人承担任务在大洋样品分配次序（参见《大洋样品

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中的位置； 

（3）样品使用申请人承担任务量及样品需求； 

（4）同期受理申请样品总体需求； 

（5）单件样品分配量； 

（6）样品使用申请人获得既往样品使用效益。 

7.3.1.3  样品开放使用时限 

针对各类使用情形，样品开放使用时限如下： 

（1）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1）、（2）情形的，完成站位样品描述、

照相后开放使用； 

（2）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3）情形的，或者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4）情形，且满足本细则 4.3.2.1 部分规定的，完成本细则 7.3.1.3

部分（1）后开放使用； 

（3）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1）、（2）情形的，完成样品入馆清点

后开放使用； 

（4）符合本细则 7.1.1.2 部分（3）、（4）情形的，完成样品入馆清点

满两年后开放使用； 

（5）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5）情形的，一般在完成样品入馆清

点满两年后开放使用，但对无站位信息样品或当站位有大量同类样品时，

可在完成样品入馆清点后开放使用； 

（6）符合本细则 7.1.1.1 部分（6）情形的，一般可在完成样品入馆

清点满两年后开放使用，但需经提请大洋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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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报送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同意后开放使用，或经直接报送中国大

洋协会办公室批准同意后开放使用。 

其他使用情形样品，开放时限比照上述原则执行。 

7.3.2  样品使用分配建议提交时限 

不发布样品使用申请通知的样品非集中使用申请分配建议提交时限一

般为受理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 

发布样品使用申请通知的样品集中使用申请分配建议提交时限一般为

样品使用申请截止期满后 15 个工作日。 

7.4  样品使用申请审批 

7.4.1  样品使用申请审议 

7.4.1.1  审议人 

样品使用申请审议人为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 

7.4.1.2  审议形式 

样品集中分配时，一般以会议形式审议，也可通过网络在线审议，或

通过电子邮件函商审议。样品非集中分配时，一般通过网络在线审议，或

通过电子邮件函商审议。 

以会议形式集中审议时，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可对各项样品使用申请

书分别签署审核意见，也针对样品使用分配方案（草案）形成审议意见。 

通过网络在线审议，或通过电子邮件函商审议时，在审议时限期满后，

由样品馆整理汇总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成员意见，提交样品管理专家委员

会主任委员确认后，即为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意见。 

7.4.1.3  提交审议材料 

提交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材料如下： 

（1）样品使用申请材料（本细则 7.1.3 部分）； 

（2）样品使用分配建议或样品使用分配方案（草案）； 

（3）样品使用申请人所承担同一任务已获样品情况报告； 

（4）样品使用申请人获得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报告。 

7.4.1.4  样品使用申请审议回避制度 

 34



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样品使用申请时，样品使用申请人一般应当

回避。 

7.4.1.5  样品使用申请审议时限 

样品使用申请提交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时限如下： 

（1）以会议形式审议时，会议时间由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或样品管理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确定； 

（2）以在线形式或函商形式审议时，自审议材料提交之日起，10 个工

作日。 

7.4.2  样品使用申请批准 

7.4.2.1  批准人 

样品使用申请批准人为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 

7.4.2.2  批准形式 

以会议形式集中审议时，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可对各项样品使用申请

书上分别签署批准意见，也可在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意见的基础上提

出批准意见。 

通过网络在线审批时，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可在样品在线申请审批系

统中签署批准意见。 

特殊情况下，样品馆可将样品使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中国大洋协会办

公室批准，批准形式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形式体现。 

7.4.2.3  报送批准材料 

报送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材料如下： 

（1）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意见； 

（2）样品使用申请材料（本细则 7.1.3 部分）； 

（3）样品使用分配建议或样品使用分配方案（草案）； 

（4）样品使用申请人所承担同一任务已获样品情况； 

（5）样品使用申请人既往获得样品使用效益评估报告。 

样品馆将样品使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时，报

送材料同本细则 7.4.1.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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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4  样品使用申请批准时限 

样品使用申请报送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时限如下： 

（1）样品使用申请经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会议审议后集中报批的，批

准时限一般为 10 个工作日； 

（2）样品使用申请通过网络在线报批的，批准时限一般为 5 个工作日。 

7.5  样品使用申请批准意见反馈 

7.5.1  现场使用样品申请批准意见反馈 

完成现场使用样品申请审批后，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应将批准后的航

次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意见或方案反馈航次组织实施单位、样品馆、首席科

学家及样品现场管理员。 

样品馆应在航次开始前将航次现场使用样品分配意见或方案转发现场

样品使用申请人。 

现场样品使用申请人也可通过网络，自行查询航次现场使用样品申请

批准情况。 

7.5.2  入馆样品使用申请批准意见反馈 

申请使用入馆样品，获得批准的，一般不另行反馈批准意见，待样品

分配出库时将批准意见一并提供样品使用人。 

申请使用入馆样品，未获得批准的，或批准样品与申请样品有较大差

异的，样品馆应在收到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意见 5 个工作日内，将样

品使用申请批准意见反馈样品使用申请人。 

样品使用申请人也可通过网络，自行查询样品使用申请批准情况。 

7.6  样品使用分配管理 

7.6.1  现场使用样品分配管理 

参见本细则 4.3 部分。 

7.6.2  库存样品使用分配管理 

7.6.2.1  库存样品使用分配依据 

库存样品使用分配依据为经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同意的样品使用

分配建议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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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3  样品使用人可获得样品量 

根据所承担任务，样品使用人可获得样品量如下： 

（1）大洋航次现场任务承担者，根据航次实施方案现场分取样品； 

（2）大洋生物样品馆，暂时根据本细则选取或保存样品； 

（3）大洋航次报告编写、大洋资源评价类课题，分配全部站位所有类

型样品； 

（4）大洋研究类课题，按其在大洋样品分配次序（参见《大洋样品管

理规定》第三十五条）中的位置顺次分配样品； 

（5）大洋冶金实验类课题，分配可能提供的所有站位矿石样品； 

（6）大洋采矿实验类课题，分配所需样品； 

（7）非大洋研究类课题，研究大洋相关领域科学问题，按其在大洋样

品分配次序（参见《大洋样品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中的位置顺次分配

样品； 

（8）承担非大洋课题，不研究大洋相关领域科学问题，但参加大洋航

次调查者，提供所参加航段可能提供的样品； 

（9）教学、科普展示等社会公益事业，一般提供无站位号样品，或自

有大量同类样品站位选取； 

（10）国际合作研究样品或交换样品，另行规定。 

7.6.2.4  单件样品建议分配量 

大洋航次报告编写及资源类研究课题单件样品分配量随样品使用人承

诺的分析测试指标增减，建议参考分配量如下： 

（1）板状结壳、砾状结壳：表面积 100 cm
2
； 

（2）钴结核（海山结核）：0.3-0.5 kg； 

（3）ø=70 mm 结壳浅钻岩心，为航次报告和富钴结壳品位评价课题各

分配 1/4 柱； 

（4）ø=50 mm 结壳浅钻岩心，仅为航次报告分配 1/2 柱； 

（5）多金属结核：0.3-0.5 kg； 

（6）热液硫化物：0.5-1.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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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表层沉积物：0.2-0.3 kg； 

（8）火成岩：0.5-1.0 kg； 

（9）火山玻璃：0.3-0.5 kg； 

（10）多管、插管沉积物岩心样品：视现场采集样品情况或入馆样品

情况分配 1/4 管、1/2 管或 1管； 

（11）沉积物岩心剖分样品，另行规定。 

海洋环境、资源类研究课题单件样品分配量参照本细则规定。 

7.6.2.5  样品分割、切割 

为向样品使用人提供样品，样品馆可对入馆样品进行必要的分割、切

割。 

特殊样品或珍稀样品的分割切割须经请示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同意。 

7.6.2.6  库存样品分配流程 

（1）样品使用申请人视使用大洋样品情形（本细则 7.1.1.2 部分），

提交《研究项目/课题使用大洋样品申请书》（附录 U-1）或《公益事业使用

/借用大洋样品申请书》（附录 U-2）； 

（2）样品馆对样品使用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后受理样品使

用分配申请； 

（3）样品馆编制申请人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报告，并依据本细则

7.3.1.2 部分提出样品使用分配建议； 

（4）样品馆将样品使用申请提审材料提交大洋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

议； 

（5）样品馆将样品使用申请报批材料报送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 

（6）样品馆依照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的样品使用分配建议或方

案分配样品； 

（7）样品馆编制《拟出库样品审批表》（附录 V）； 

（8）样品馆编制《样品使用登记表》（附录 W），随同样品发送样品使

用申请人； 

（9）样品使用人依据《样品使用登记表》（附录 W）清点样品无误后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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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盖章，将其中一份《样品使用登记表》（附录 W）寄送样品馆； 

（10）样品馆收到样品使用人寄还的《样品使用登记表》（附录 W）后，

向样品使用人寄送《出库样品信息表》（附录 X）。 

7.6.2.7  库存样品分配出库时限 

库存样品集中分配应于收到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意见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完成。 

库存样品非集中分配应于收到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意见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7.6.2.8  库存样品分配出库报告编制时限 

库存样品集中分配完成后应编制样品分配出库工作报告。入馆样品集

中分配出库报告编制时限如下： 

样品馆一般应于收到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意见之日起35个工作日

内完成样品分配出库工作报告编制。 

库存样品集中分配与样品描述入库、入馆清点同时进行时，样品馆一

般应于收到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意见之日起35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入

馆整理与分配出库工作报告编制。 

7.7  样品使用人的责任 

7.7.1  分析测试数据提交 

7.7.1.1  需提交分析测试数据的情形 

如下情形，使用大洋样品须提交分析测试数据： 

（1）现场分析样品； 

（2）现场使用样品； 

（3）大洋航次报告编写样品； 

（4）大洋专项研究项目或课题样品； 

（5）非大洋研究项目或课题样品； 

（6）未承担大洋课题、参加大洋航次调查工作人员获得样品； 

（7）国际合作研究或交换样品。 

7.7.1.2  提交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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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使用人提交数据类型包括分析测试实体数据和数据说明文件两

类。 

实体数据按申请样品时承诺的分析测试指标提交。 

提交实体数据时应同时提交分析测试方法、所用分析仪器、分析条件，

以及分析编号与样品编号、样品编码对照表等数据说明文件。 

7.7.1.3  提交数据量 

提交数据量一般为样品使用人实际获得的样品数，样品分割研究时应

按实际分割后子样品数提交数据。 

7.7.1.4  数据提交方式 

分析测试数据一般以数据光盘形式提交。 

7.7.1.5  数据提交时限 

分析测试数据根据申请书承诺时间提交，但一般不得晚于如下时限： 

（1）航次任务和研究课题现场使用样品，航次样品交接时； 

（2）大洋航次报告编写样品，航次报告验收前； 

（3）大洋专项研究项目或课题样品，课题结题验收前； 

（4）非大洋研究项目或课题样品，课题应当结题验收前； 

（5）未承担大洋课题、参加大洋航次调查工作人员获得样品，获得样

品满三年前； 

（6）国际合作研究或交换样品，获得样品满三年前。 

7.7.2  成果提交 

7.7.2.1  需提交样品使用成果的情形 

如下情形使用大洋样品须提交样品使用成果： 

（1）现场使用样品； 

（2）大洋专项研究项目或课题样品； 

（3）非大洋研究项目或课题样品； 

（4）未承担大洋课题、参加大洋航次调查工作人员获得样品； 

（5）教学、科普展示等社会公益事业使用/借用样品； 

（6）国际合作研究或交换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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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2  提交成果类型 

提交成果包括如下类型： 

（1）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的纸质文件及电子文档； 

（2）会议论文、会议论文摘要的纸质文件及电子文档； 

（3）课题研究报告； 

（4）其他可反映样品使用效益的材料。 

7.7.2.3  提交成果数量 

研究类课题使用样品提交成果数量一般不得少于样品使用人申请样品

时承诺的成果数。 

7.7.2.4  成果提交方式 

大洋样品使用成果可通过在线上传、电子邮件、邮寄等形式提交。 

7.7.2.5  成果提交时限 

样品使用成果根据申请书承诺时间提交，但一般不得晚于数据提交时

限（参见本细则 7.7.1.5 部分）期满后一年。 

7.7.3  样品来源标注 

非大洋专项研究类项目或课题，在使用大洋样品公开发表成果时须注

明样品来源。样品来源标注中文标准格式为“本次研究所用样品由‘****’

考察船采集，中国大洋样品馆提供（申请书编号：）”。 

7.8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 

7.8.1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的一般情形 

样品使用人提出新的样品使用申请时，一般应对其获得的既往样品使

用情况进行评估。 

7.8.2  既有样品使用效益评估人 

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是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人。 

7.8.3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内容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内容如下： 

（1）提交分析测试数据的数量及质量 

（2）提交分析测试数据的及时性与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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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各类成果的数量及质量； 

（4）提交各类成果的及时性与完整性。 

7.8.4  既往样品使用效益评估方式 

样品使用效益评估一般由样品馆编制样品使用效益评估报告，提交样

品管理专家委员会会议审议。 

 

8．大洋样品属性数据发布管理 

8.1  样品属性数据发布范围 

样品属性数据一般可在大洋项目与课题承担者、大洋调查参与者，以

及大洋科学问题研究者中发布，部分数据也可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8.2  样品属性数据发布方式 

大洋样品属性数据以如下方式发布： 

（1）通过互联网公开发布； 

（2）通过互联网、光盘、纸质文件在有限范围内发布； 

（3）通过纸质文件或光盘在特定范围内散发。 

8.3  可发布数据类型 

8.3.1  可通过互联网公开发布的数据 

（1）合同区采样位置信息、样品属性信息； 

（2）非资源调查工作区及航渡期间采样位置信息、样品属性信息； 

（3）无确切采样位置的库存样品查询信息。 

8.3.2  可通过互联网、纸质文件在有限范围内发布的数据 

（1）合同区采集样品分析测试数据； 

（2）非资源调查工作区及航渡期间采集样品分析测试数据； 

（3）无详细采样位置的库存样品属性信息。 

8.3.3  可通过纸质文件、光盘散发的数据 

（1）新矿区新资源采样站位数据； 

（2）新矿区新资源分析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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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样品属性数据发布原则 

（1）可通过互联网公开发布的数据，可通过互联网、纸质文件在有限

范围内发布，也可以纸质文件或光盘形式在特定范围内散发； 

（2）可通过互联网、纸质文件在有限范围内发布，可以纸质文件或光

盘形式在特定范围内散发，但不能通过互联网公开发布； 

（3）可通过纸质文件或光盘形式在特定范围内散发的，不得通过互联

网公开发布，也不得通过互联网、纸质文件在有限范围内发布。 

8.5  样品属性数据发布工作流程 

（1）样品馆根据需要提出样品属性数据发布建议； 

（2）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样品属性数据发布建议； 

（3）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审核批准样品属性数据发布建议； 

（4）样品馆根据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意见，发布样品属性数据。 

 

9．大洋样品降级保存与淘汰管理 

9.1  样品降级保存与淘汰的必要条件 

9.1.1  样品降级保存的必要条件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方可对样品进行降级处理： 

（1）低温库或恒温库保存大洋样品保存期限超过 50 年； 

（2）低温库或恒温库库容紧张，对保存期限超过 50 年样品不做降级

处理难以正常运转。 

9.1.2  样品淘汰处理的必要条件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方可对样品进行淘汰处理： 

（1）常温库保存样品保存期限超过 20 年； 

（2）常温库库容紧张，对保存期限超过 20 年样品不做降级处理难以

正常运转。 

9.2  样品保存期限计算 

恒温库保存样品和直接入常温库保存样品的保存期限自航次样品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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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工作报告提交之日起算，或自航次样品入馆整理工作报告应当提交之

日起算。 

由恒温库降级至常温库保存样品的保存期限自样品降级保存工作报告

提交之日起算。 

9.3  样品降级保存与淘汰处理的一般原则 

样品降级保存与淘汰处理需遵循如下原则： 

（1）留存适度、处理慎重、经济合理； 

（2）矿石样品一般不得降级保存或淘汰处理； 

（3）样品降级保存和淘汰时，各站各类块状均应有样品永久保留，块

状样品缩减永久保留量一般为 2 kg，多余部分做降级保存或淘汰处理； 

（4）沉积物岩心样品超过保存期限时，对工作半岩心做淘汰处理。 

（5）低温库、恒温库保存样品不得直接淘汰； 

（6）样品降级保存应逐级进行，降级保存顺序为：低温库、恒温库、

常温库，低温库保存样品一般不得直接降级至常温库保存。 

9.4  样品降级保存与淘汰处理工作流程 

（1）样品馆根据需要提出样品降级保存或淘汰处理建议； 

（2）样品管理专家委员会审议样品降级保存或淘汰处理建议； 

（3）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审核批准样品降级保存或淘汰处理决议； 

（4）样品馆根据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批准意见，对样品进行降级保存

或淘汰处理； 

（5）样品馆编制样品降级保存或淘汰处理工作报告，并提交中国大洋

协会办公室。 

10．附则 

本细则由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44


	1．总  则 
	2  术语与定义 
	3．大洋样品的航次现场管理准备 
	4．大洋样品的航次现场管理 
	5．大洋样品的交接管理 
	6．大洋样品入馆清点与描述入库 
	7．大洋样品使用管理 
	8．大洋样品属性数据发布管理 
	9．大洋样品降级保存与淘汰管理 
	10．附则 

